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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下：

1. 符合自願性標準及強制性法規

2. 取得第三方認證實驗室之證明

3. 品質控管(特別是代換材料或零組件的

影響評估)

CPSC利用多重管道取得產品相關事

故（傷害報導、事故通報、死亡證明、

CPSC內部調查、醫院急診通報及火災

通報）的資訊，並嘗試從中釐清產品問

題。自2016年起CPSC著手研究高容量高

密度電池使用於消費性產品的風險，已

分別於2018及2020年公布2份報告，也

同時在2020年針對多芯電池組(multi-cell 

battery pack)的失效提出2份報告。刻正與

加拿大及墨西哥合作進行行動電源的安

全評估研究。

Trotta先生也提到，美國電池產品的

召回在2017-2020間有32件，涉及15種產

品(筆電、智能平衡車、行動電源、音箱

為前4名)，召回數量高達175萬個單位，

前4家召回廠商為蘋果的筆電、亞馬遜的

行動電源、Steven Madden的行動電源及

Brookstone的無線音箱。

會議下半場由本局方技士凱立講解

臺灣鋰電池及其應用產品之相關檢驗規

定，並以近年新興商品－鋰電池隨身風

扇之嚴重事故進行案例探討，說明2020

年本局針對該商品啟動之市場購樣檢測

計畫與不合格檢測結果分析，以及本局

因應對策與未來規劃介紹。鋰電池自

2013年5月1日起列入本局公告之應施檢

驗商品範圍，應於進入市場前應完成相

關檢驗程序，並自2019年1月1日起實施

邊境管制，將完成檢驗程序之時點提前

至進口或出廠前提高對於鋰電池安全之

管理強度。目前主要列檢的產品有3C二

圖2　網路研討會線上即時Q&A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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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鋰單電池/組、3C二次鋰行動電源、

電動機車用二次鋰電池/組、電動自行車

用二次鋰電池/組。鋰電池相關商品歷年

發生事故最多的是行動電源，其次是電

動機車鋰電池，再其次則是電動自行車

鋰電池。另針對近年新興的隨身風扇內

的鋰電池進行購樣檢測，發現事故可能

發生的原因為使用劣質鋰電池或回收電

池、或保護元件失效，在過度充電或過

度放電時，保護元件未適時作動，導致

充電或放電時發生危險。而為確保此類

商品的安全性，本局也規劃自2023年1月

1日起，將由鋰電池供電之風扇、吸塵

器、食品研磨攪拌機、燙髮機、按摩器

等商品列入檢驗範圍。

本次研討會經由兩位講師所提供

法規面及技術面的完整說明，且美方貼

心地以中文進行簡報，讓與會者對於電

池在美國及我國的安全檢測規定以及常

見事故原因等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會

議最後由CPSC亞太地區計畫經理Sylvia 

Chen女士、本局第五組查專門委員全

淑、黃科長惠芳與兩位講師共同主持線

上即時Q&A，與會人員反映熱烈，欲罷

不能，對雙方講師提出10多個問題，講

師也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回答，與

會人員咸感對美國及臺灣有關電池產品

的安全與規定有了完整的認識。

本次活動是臺美自2004年簽署「臺

美消費者產品安全合作備忘錄」所完成

的豐碩成果之一，多年來雙方藉由舉辦

研討會、視訊會議及網路研討會等活動

逐步交換消費品安全的最新技術運用、

標準發展資訊及政策管理經驗，2020年

新冠疫情侵襲全球至今，臺美雙方在消

費品安全議題上仍持續合作，不因疫情

稍有停歇。與會者皆受益於講師寶貴的

經驗與專業知識，講師亦對與會者熱烈

提問與回饋表達感謝，整體活動圓滿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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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將加強「假水」玩具商品查驗，以確保兒童安

全

（110年5月13日）

有關媒體報導「包裝超像飲料　陸孩童玩具新寵『假水』竟含過量硼砂」一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說明「假水」玩具為「史萊姆黏土玩具」之一種，屬應施檢驗玩具

範圍，進口及國內出廠時皆須依國家標準CNS 4797「玩具安全」進行檢驗，符合相關

規定，並貼附「商品檢驗標識」後，始能於國內市場陳列銷售。

標準檢驗局強調，已將「史萊姆黏土玩具」列為重點管理商品，並於110年2月

執行20件市場購樣檢測，其中1件為「假水」玩具，發現玩具中「硼」元素含量有危

害消費者健康之虞，已依「消費者保護法」，請業者下架回收改善；另為強化前市場

管理，自110年4月1日啟動該類玩具「硼」元素之監視計畫，納入「假水」玩具進行

監測，除針對進口及國內出廠該類商品，執行法定檢驗項目外，另加測「硼」元素含

量，倘有危害消費者健康之虞者，將依「消費者保護法」請廠商辦理改善/回收事宜。

標準檢驗局表示，除執行前述監視計畫外，並將特別針對「假水」類史萊姆黏

土玩具進行市場購樣檢測，除依國家標準CNS 4797進行檢驗外，並加測「硼」元素含

量，以全面保障兒童安全。

標準檢驗局呼籲，廠商應確保商品之安全性及落實警語標示之正確性，以維護消

費者權益及安全，並提醒家長於選購「假水」玩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認明有貼附「商品檢驗標識」之玩具商品再行購買。

二、「假水」玩具因具仿真食品容器及流質內容物等特性，易容易讓嬰幼兒「誤

食」，請注意勿讓嬰幼兒放入口中或啃咬，以防攝入有害物質，危害兒童健康。

三、如家長仍需選購該類玩具，請提供適合年齡之兒童玩耍使用，並提醒兒童使用該

類玩具時勿觸碰眼口鼻，玩耍完畢後不要忘記洗手。

四、應注意是否貼附詳細中文標示，並應詳細閱讀商品適用年齡、注意事項、警語及

使用方法等標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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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持續以計量技術守護國人健康

(110年5月19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國際同步迎接5月20日「世界計量日」，特別呼應2021年主題

「量測致力於健康生活(Measurement for Health)」，製作精準量測守護健康之短片，就

全世界目前最關注的「COVID-19防疫」與「健康」議題，向幕後默默奉獻的量測工作

人員及機構致上敬意。

520「世界計量日」，是紀念西元1875年5月20日國際共同簽署的「米制公約」，

奠定全球一致性的量測標準基礎，成為科學發現與創新、工業製造、國際貿易、提升

生活品質與保護全球環境的基石。

標準檢驗局表示，目前臺灣有多項優異的防疫及健康計量技術，包括可攜式體溫

計標準器、呼吸器之流量與壓力量測技術、紫外線殺菌商品之關鍵參數量測系統及游

離輻射精準劑量等，希望讓大家認識計量在健康議題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以及我國

致力發展健康相關量測科技的豐碩成果。短片同時收錄國際度量衡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Weights and Measures, CIPM)主席 Dr. Wynand Louw之談話，Dr. Louw讚揚臺

灣對抗疫情之表現及在全球先進科技供應鏈中扮演的關鍵角色，肯定我國計量基磐是

支持先進研究、工業製造、國民健康與經濟生活的重要關鍵。

標準檢驗局執掌我國最高計量標準之建立與維持，在對抗疫情及守護民眾健康

都發揮了關鍵作用。該局指出，在機場、車站、醫院設置之「熱影像儀」及「耳溫

槍」，能否準確量測體溫做好篩檢，攸關防疫第一線工作有效性，藉由標準檢驗局開

發之可攜式溫度標準器，可很方便在現場直接校正其量測準確性，確保防疫工作不會

產生破口；又如民眾到醫院進行醫學影像檢查或放射線治療，其接受之輻射劑量是否

精準就相當重要，標準檢驗局建立的輻射劑量標準可確保民眾在就診安全無虞下，達

成檢查及治療的目標。

標準檢驗局除建置短片外，同時建置世界計量日網頁(網址：https://www.nml.org.tw/

world-metrology-day.html)，歡迎大家瀏覽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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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部強化「防疫酒精」及「一般酒精」品質管理 以確保消費

者安全

(110年7月8日)

疫情期間，「酒精」是重要的防疫工具之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確保該項防疫

物資的安全，自110年6月29日起，啟動「防疫酒精」及「一般酒精」專案市場購樣檢

測及檢查計畫，強化市售「防疫酒精」及「一般酒精」商品之品質與標示符合法規要

求，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標準檢驗局表示，本次專案計畫之品質查核部分，每週至少購樣50件，檢測酒精

濃度與成分是否與標示相符；標示查核部分，每日檢查各大購物網站電商平台至少100

處網頁及至全國各大賣場、量販店、藥妝店、藥局、零售商店、一般百貨商行等實體

店面，進行檢查至少10處。

市售酒精中「藥用酒精」須取得衛生福利部許可證號，「防疫酒精」須向經濟部

工業局申請，且須標示「防疫期間 清潔專用 非供食用」等字樣，「一般酒精」則須符

合「消費者保護法」及「商品標示法」等相關規定，應標示商品成分、產地、廠商名

稱等資訊。 

標準檢驗局進一步表示，截至7月8日檢測與檢查結果及處置情形如下：

一、實體購樣檢測結果及後續處理作法：

(一)	 「防疫酒精」：檢測14件11家廠商產品，全數合格。

(二)	 「一般酒精」：檢測209件(103家廠商)，156件合格，53件酒精濃度不合格，均

未含有甲醇有害物質。不合格產品若涉標示不實將移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依

「商品標示法」立即請業者下架；如含有甲醇有害物質，將依「消費者保護

法」處置。

二、網路平台查核結果及後續處理作法：

(一)	 查核1155筆網頁，結果213筆不合格。

(二)	 不合格中有181筆宣稱具殺菌、消毒而未具衛福部許可證號涉違反藥事法者，已

移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處置；另32筆宣稱為「防疫酒精」等字樣，但

未經登錄許可，已立即請平台下架。

標準檢驗局說明，本次抽測市面上已申請登錄之「防疫酒精」，全數合格。另針

對此次網路查核不合格之平台業者，皆能配合完成下架或改正，表示肯定。另有關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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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商品標示法」，標示之酒精濃度與實際不符合者，已移請地方政府依法要求廠商

改正，並通知販賣者立即下架商品如 廠商不改正，可處3萬元至30萬元罰鍰，或販賣者

不配合下架商品，可處2萬元至20萬元罰鍰。地方政府持續追蹤業者辦理情況，如有廠

商未依規定改正，或販賣者不配合下架商品，而被地方政府處罰鍰，經濟部將公告違

規資訊。

標準檢驗局呼籲，廠商應確保「防疫酒精」及「一般酒精」商品之安全性及落實

標示之正確性，以於防疫期間維護消費者權益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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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召回訊息
臺灣開利耐特有限公司， 

輪胎（ComfortContact CC6）（自願性回收）

一、商品名稱：轎車用輪胎

二、廠牌：Continental

型號：ComfortContactCC6

規格：185/55R1683VFR

三、業者：臺灣開利耐特有限公司

四、數量：498條

五、產製期間：109年11月15日起至110年（DOT4720）

六、銷售地點：臺灣地區

七、 瑕疵情形：少數該批輪胎於行駛過程中可能產生胎面變形，車主可於行駛時由方

向盤的異常振動辨識之。

八、詳情描述：

(1)車輛於行駛時，可能產生輪胎胎面變形造成方向盤振動。

(2)此狀況行駛時會感到方向盤振動，有潛在風險可能影響到行車安全。

九、造成損害：截至110年4月30日止，在臺灣地區銷售總計498條輪胎，惟目

前臺灣開利耐特有限公司並未收到任何因此情況而導致之事故或損傷通報。

十、矯正措施：

1.採主動性預防措施，提供全台受影響車主免費更換服務。

2.凡屬生產週期DOT:4720輪胎一律免費更換。

3.通知經銷商及店家更換內容及辦法。

4.於本公司www.continental.tw網站明顯處，刊登相關訊息。

5.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安全資訊網上刊登相關訊息。

十一、 依據：□商品檢驗法第63條之1　　 □消費者保護法第36至38條 

　　　■消費者保護法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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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產地：馬來西亞

十三、 業者聯絡方式：消費者可撥打服務電話：0800-815-866或通過customer.service.ti_

tp_fa@contityre.com留下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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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動態 
(2021年4月16日～2021年6月15日)

 第五組

名稱 公告日/公告函文
完整公告連結

(行政院公報/本局網頁)

訂定「家用嬰兒搖床與

搖籃商品檢驗作業規

定」，並自110年5月1

日生效

110年4月27日

經標二字第

11020002230號令

https:// ww.bsmi.gov.tw/wSite/

public/Data/f1619597642059.pdf

訂定「桌邊掛椅商品檢

驗作業規定」，並自即

日生效

110年5月6日

經標二字第

11020002280號令

https://aw.moea.gov.tw/

LawContent.aspx?id=GL001151

修正「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

設置要點」，並自即日

生效

110年5月18日

經標一字第

11010007660號令

https:// ww.bsmi.gov.tw/wSite/

laws/review.jsp?lawId=2c9081fe1c

b78d60011cbb3bc1b80604&ctNo

de=1923&mp=1

訂定「家用遊戲圍欄商

品檢驗作業規定」，並

自110年6月1日生效

110年5月21日

經標二字第

11020002820號令

https:// ww.bsmi.gov.tw/wSite/

public/Data/f1621999324543.pdf

上述內容主要整理自本局對外業務公告，如有其他法規資訊需求或相關意見，請逕與
本局各業務單位聯繫，總機：02-234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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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TBT重要通知 
(2021年4月16日～2021年6月15日)

 第五組

序

號

發出會員/

文件編號

措施通知日/

措施預訂公告日
產品內容 內容重點

1

美國

G/TBT/N/

USA/980/

Add.3

2021.04.19

待決定

抽水機之測試程序

修正

美國能源部正在進行一項規則

制定的初步階段，以考慮修訂

商業用及工業用抽水機的測試

程序。

2

美國

G/TBT/N/

USA/970/

Add.4

2021.04.19

待決定
可攜式空調

美國能源部正在進行一項規則

制定的初步階段，以考慮修訂

可擕式空調的測試程序。

3

美國

G/TBT/N/

USA/1718

2021.04.19

待決定
直接加熱設備

美國能源部建議修訂直接加熱

設備的測試程序，以參引方式

納入目前參考在聯邦測試程序

中 的 最 新 版 產 業 共 識 測 試 標

準。

4

美國

G/TBT/N/

USA/1725

2021.04.26

待決定
電機工程

美國海岸防衛隊建議更新以參

引方式納入的電機工程標準，

並增加可接受的替代標準，亦

將刪除過時的或不必要的規範

性電機工程法規。這項擬議的

法規行動將與產業目前使用的

標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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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越南

G/TBT/N/

VNM/192

2021.04.26

待決定
一般商品

此法令草案對政府2017年4月

14日第43/2017/NÐ-CP號關

於產品標籤法令進行修訂和補

充。

6

美國

G/TBT/N/

USA/549/

Add.3

2021.05.03

2021.07.29
(生效日)

消費產品

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以直接

最終規則更新測試和第三方符

合性評鑑機構的規則，透過引

用ISO/IEC 17025:2017（E）

和ISO/IEC 17011:2017（E）

的目前版本。

7

美國

G/TBT/N/

USA/934/

Add.2

2021.05.06

待決定
吊扇燈具

美國能源部正在進行早期評估

審查，以確定是否有必要對吊

扇燈具的測試程序進行修訂。

8

美國

G/TBT/N/

USA/636/

Add.1

2021.05.11

待決定

商用及工業用電

扇、鼓風機及通風

櫃

美國能源部請求對商業和工業

風扇的潛在定義進行評論，以

便考量決定此類設備是否應被

歸類為經修訂的能源政策和節

能法第三篇的C部分的設備。

9

美國

G/TBT/N/

USA/1729

2021.05.11

待決定

循環泵、小型立式

管道泵

美國能源部正在重新開啟規則

制定活動，以考慮循環泵和小

型立式管道泵的可能測試程序

和節能標準。

10

美國

G/TBT/N/

USA/1062/

Add.6

2021.05.11

待決定
吊扇

美國能源部正在對修訂吊扇的

節能標準進行早期評估審查，

以確定是否修訂該產品的適用

節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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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印尼

G/TBT/N/

IDN/131/

Add.1

2021.05.11

2021.04.02
(生效日)

清真產品

2021年關於實施清真產品認證

的第39號政府條例涵蓋了印尼

清真產品認證的階段、系統、

過程和實施。該條例由16個章

節組成，其中包括名為 2021

年關於實施清真產品認證的第

39號政府條例之解釋的附加資

訊。

12

日本

G/TBT/N/

JPN/681/

Add.1

2021.05.17

2021.04.19

磁碟、核反應器、

機械和機械設備

日本經濟產業省公佈關於磁碟

單元能源效率標準的法案和通

知的部長法規的修訂案，包括

目標財政年度（2023年度）

的能源消耗效率標準、測量方

法、標籤要求等。

13

美國

G/TBT/N/

USA/1344/

Add.2

2021.05.18

待決定
可攜式電子水療

美 國 加 州 能 源 委 員 會 修 改 規
則，以更新電器效率法規，納
入測試程序參考，並更新標籤
設計要求。

14

美國

G/TBT/N/

USA/917/

Add.2

2021.05.20

待決定

冷藏瓶裝或罐裝飲

料的自動販賣機

美 國 能 源 部 進 行 早 期 評 估 審

查，以決定是否有必要對冷藏

瓶裝或罐裝飲料的自動販賣機

的測試程序進行修訂。

15

日本

G/TBT/N/

JPN/690/

Add.1

2021.05.20

2021.05.14
(生效日)

電視

日本經濟產業省公佈關於電視

能源效率標準的法案和通知的

部長條例的修訂，包括目標財

政年度（2026財政年度）的

能源消耗效率標準及測量方法

等。

16

美國

G/TBT/N/

USA/897/

Add.3

2021.05.27

待決定

組裝式終端空調及

組裝式終端熱泵

美國能源部正在進行規則制定

的初步階段，以考慮對組裝式

終端空調及組裝式終端熱泵的

測試程序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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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國

G/TBT/N/

USA/1734

2021.05.27

待決定
一般照明燈具

美國能源部正在重新評估能源

部部長不需要對一般照明燈具

實施法定的支持要求。根據能

源政策與節能法修正案，如果

能源部未能按照某些法定標準

完成規則制定，或者如果一般

照明燈具的最終規則沒有產生

大於或等於45流明瓦特（lm/

W）的最低功效標準所帶來的

節約，部長必須禁止銷售任何

不符合45lm/W最低功效標準

的一般照明燈具。

18

美國

G/TBT/N/

USA/1729/

Add.1

2021.05.27

待決定

循環泵、小型立式

管道泵

美國能源部重新開啟規則制定

活動，考慮循環泵、小型立式

管道泵的潛在的測試程序和節

能標準。

19

美國

G/TBT/N/

USA/931/

Rev.1/

Add.1

2021.05.31

2021.05.27
(生效日)

吊扇
美國能源部公佈最終規則，以

修訂大直徑吊扇的現行法規。

20

菲律賓

G/TBT/N/

PHL/248/

Rev.1

2021.05.31

待決定
冷藏設備

菲律賓能源利用管理局提供冷

藏設備的特殊產品要求和其他

相關資訊之指南，供所有製造

商、進口商、分銷商、經銷商

和其他關鍵利益相關者指導和

遵守。

21

菲律賓

G/TBT/N/

PHL/247/

Rev.1

2021.05.31

待決定
空調

菲律賓能源利用管理局提供空

調的特殊產品要求之指南，供

所有相關人員參考和指導，並

讓所有製造商、進口商、分銷

商、經銷商和其他關鍵利益相

關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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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國

G/TBT/N/

USA/1600/

Rev.1

2021.06.03

待決定
中央空調

聯邦貿易委員會建議更新能源

標籤法中中央空調的可比性範

圍和樣本標籤。

23

美國

G/TBT/N/

USA/996/

Add.3

2021.06.07

待決定
除濕機

美國能源部對除濕機的修訂節

能標準進行早期評估審查，以

確定是否修訂該產品的適用節

能標準。

24

美國

G/TBT/N/

USA/861/

Add.7

2021.06.07

待決定
吊扇燈套件

美國能源部對吊扇燈套件的修

訂 節 能 標 準 進 行 早 期 評 估 審

查，以確定是否修訂該產品的

適用節能標準。

25

美國

G/TBT/N/

USA/865/

Add.2

2021.06.14

待決定
商用冷藏設備

美 國 能 源 部 進 行 早 期 評 估 審

查，以決定是否有必要對商用

冰箱、冷藏箱和冷凍箱的測試

程序進行修訂。

上述內容主要擷取自與我重要貿易國家之部分產品技術性措施TBT通知文件。如有其他
TBT通知文件需求或相關意見，請逕與本局TBT查詢單位聯絡，電話：02-23431718 　
傳真：02-23431804  e-mail:tbtenq@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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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刊物自第187期(104年1月)起可至標準檢驗局全球資訊網(https://www.bsmi.gov.tw/wSite/

lp?ctNode=9350&xq_xCat=d&mp=1)點閱(連結路徑為「首頁/資訊與服務/影音及出版品/出版

資訊/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歡迎多加利用。

7.	 來稿請寄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標準檢驗局第五組第三科黃佳偉先生(baker.

huang@bsmi.gov.tw)，連絡電話：02-23431700分機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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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村（里）鄰與郵區號碼，或發表時得用筆名。

翻譯稿件請註明原作者姓名及出處。

文稿刊出後即致贈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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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5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編輯委員會議修訂

一、�文稿要項：應包含題目、作者、本文，必要時得加入圖、表，倘有引用文獻時，則

增加參考文獻。請至本局全球資訊網(https://www.bsmi.gov.tw/wSite/lp?ctNode=9350&xq_

xCat=d&mp=1)下載範例(如附，連結路徑為「首頁 /資訊與服務/影音及出版品/出版資訊/標

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

二、�格式及設定： 

(一)�全文字型：中文以新細明體，外文以Times New Roman為原則。

(二)�度量衡單位：請依經濟部105年10月19日公告修正之「法定度量衡單位及其所用之倍

數、分數之名稱、定義及代號」規定標示，並參考標準檢驗局「法定度量衡單位使用

指南」(105年10月編印)書寫。

(三)�題目：20號字體加粗，置中對齊。

(四)�作者：12號字體，置右對齊，包含姓名、任職單位及職稱，姓名與任職單位及職稱

間，以斜線「/」隔開(如：○○○/標準檢驗局第○組技士)。

(五)�本文：

1. 標題：14號字體加粗，置左對齊。

2. 正文：

(1)�12號字體，左右對齊，首段第一行左側縮排2字，行距19.15點。

(2)�項次依「一、(一)、1、(1)、A、(A)、a、(a)」為序，其中「(一)、A、(A)」得省

略。

(3)�提及圖、表時，以圖、表之阿拉伯數字編碼表示(如：如圖1)。

(4)�引用參考文獻內容時，於該文句末以參考文件編號加上括號[ ]表示(如：[1])。

(5)�頁尾以阿拉伯數字標註頁碼，置中對齊。

(6)�正文中倘須加註說明，請於該詞彙右方以阿拉伯數字編號並上標，且於當頁下方

說明註釋內容。

(7)�撰寫立場，如為標準檢驗局所屬各單位供稿者，稿件提及本局時，以「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下稱本局)」稱之；如為外單位供稿者，提及本局時，則以「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下稱該局)」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稱之。

(8)�使用簡稱或縮寫，可依約定俗成之用法；惟於第一次出現時須用全稱，並以括號

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或縮寫。

(9)�使用外來語之中文譯名，請儘量使用通行之譯法，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

原文全稱。

(六) �圖、表：

1.�穿插於正文中。

2.�標題：12號字體，置中對齊。以阿拉伯數字編號，編號與標題內容間保留2個半型空

格(如：圖1  ○○○○○)。置於表的上方或圖的下方。

3.�當有數個圖(表)列於同一圖(表)標題中時，以(a)、(b)、(c)……分別編號說明之。

4.�圖(表)如有註釋，請清楚標示，並置於圖(表)下方，置左對齊；如有資料來源請依引

用參考文獻方式清楚標示。



(七) �參考文獻：

1. �完整列出參考文獻(含圖、表出處)，依正文引用順序排列，並以阿拉伯數字編號。

2. �參考資料年份：資料為中文者，請以民國表示；資料為外文者，請以西元表示。

3. �12號字體，置左對齊。

4. �各類文獻書寫方式如下：

(1) �期刊：依序為作者、年份、標題、期刊名稱、期號或卷(期)數及頁數。如：

A. �劉觀生，106，從品質遇向品牌的創新之路，品質月刊，53（1），41-45。

B. �Richard J C Brown, Paul J Brewer, Peter M Harris, Stuart Davidson, Adriaan M H van 

der Veen and Hugo Ent, 2017, On The Raceability of Gaseous Reference Materials, 

Metrologia, 54, L11–L18.

(2) �書本、講義、研討會論文或報告：依序為作者、年份、書名、出版人(會議名稱或

出版機構)及出版地。如：

A. �吳庚、盛子龍，106，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B. �陳誠章、陳振雄、鍾興登，106，日本風力機智慧變流器、大型儲能設備、太陽

能電池及地熱發電研究單位參訪報告，行政院所屬機關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

書，臺北。

C. �邱明慈，105，論行政法上之預防原則，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臺

北。

D. �新版電氣安全迴路設計(EN ISO 13849-1)講義，101，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臺

中。

E. �Ernst O. Goebel and Uwe Siegner, 2015, Quantum Metrology: Foundation of Units and 

Measurements, Wiley-VCH Verlag GmbH & Co., Weinheim, Germany.

(3) �國際標準/文件、國家標準、技術規範：編號、年份、名稱、版次、出版人。如：

A. �ISO/IEC 31010:2009 Focuses on Risk Assessment Concepts, Processe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 Assessment Techniques.

B. �OIML R 92:1989 Wood-Moisture Meters - Verification Methods and Equipment, General 

Provisions.

C. �CNS 12953:1992，輕質碳氫化合物密度試驗法，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D. �CNMV 201:2013，液化石油氣流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2版，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

(4) �法規：依序為法規名稱、卷源及§章節號碼(外文)、公布日期或年份。如：

A. �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106年11月14日。

B.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15 U.S.C. § 2051, 2008.

(5) �網路資料：依序為作者、年份、標題、檢索日期、網頁名稱及網址。如：

A. �林天祐，99，APA格式第六版，104/8/4檢索，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圖書館，取自

http://lib.utaipei.edu.tw/UTWeb/wSite/public/Attachment/f1313563395738.pdf 

B. �ASTM D4806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Denatured Fuel Ethanol for Blending with 

Gasolines for Use as Automotive Spark-Ignition Engine Fuel，2015/6/17檢索，美國材

料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取自 http://www.

astm.org/

(6) �若參考資料作者為機構或團體、查無作者時，則將標題前移(標題、年份、出版人

或出版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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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與計量雙月刊撰稿格式範例】 

文章題目 

王／標準檢驗局第組科員 

一、光的量測歷史 

……希臘天文學依巴谷斯(Hipparchus)只憑肉眼觀察，無需特殊工具或設備，繪製了約
850顆星星的目錄，包含位置和亮度。他將最耀眼的星星列為「第一級」，而最微弱的星星為
「第六級」。[1]  

 

 

光度量包括：光強度、發光能、光通量、發光度、光照度、光亮度等(如圖1) ，…… 

 

 

 

 

 

 

 

 

 
圖3  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系統追溯體系 

 
二、光速 

國際度量衡大會將光速定義為一常數，光的波長視為時間的導出量，於是光速定為 299 
792 458 m/s，而 1 m就是光在真空中於 1/299 792 458 s間隔內所行經之路徑長度…… 

 
 

三、時間 

時間的單位－秒(second)，最初定義是基於地球自轉週期，即「一日之長」 (length of day, 
LOD)，將 LOD分割 24等分成「時」，……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曾在

1930年代至 1960年代以此作為美國的時間標準，…… 

 

 

作者資料排序格式。 

引用參考文獻方式(請勿上標)；如無括弧僅數字
並上標，為註腳，非引用文獻。 

項次起始為一，依序為：一、

(一)、1、(1)、A、(A)、a、
(a)，視撰稿須求其中「(一)、
A、(A)」得省略。 
 

頁碼呈現方式。 

縮排。 

使用簡稱時，第 1次使用全稱。 

外文翻譯使用通行之譯法。 

使用度量衡單位時，數值(458)與英文單位代號(m/s)間應保留半形空格，
中文單位代號(米/秒)則不用。採用中文或英文之單位代號表示，全文應
一致。以科學家為名的英文單位代號(如 V, W, A, Pa…)須大寫，其餘以
小寫表示，「升」則以 l或 L表示皆可。 

圖說呈現方式

及位置。 

內文提及「圖」的

呈現方式。 

國立成功大學 
流量實驗室

(TAF0886) 

流量計 氣壓表 

英國/法國國家實驗室 

財團法人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校正實驗室 

溫度計 乾式標準氣體 

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 

題目 20號字加粗。置中對齊 

全文字型

中文以新

細明體，

外文以

Times New 

Roman為

原則。 

 

正文 12號

字，左右

對齊，行

距 19.15

點。 

圖片若為自行

繪製者，使用

中文請以新細

明體，外文以

Times New 
Roman為原
則。 

標題 14號字加粗，置
左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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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香茅油特性成分分布含量一覽表[1][2] 
CNS 6469 CNS 8133 

成分(a) 
最小值 
（%） 

最大值 
（%） 

成分(a) 
最小值 
（%） 

最大值 
（%） 

薴烯（limonene） 2.0 5.0 莰烯（camphene） 7.0 10.0 
香茅醛（citronellal） 31.0 39.0 薴烯（limonene） 7.0 11.5 
沈香醇（linalool） 0.5 1.5 香茅醛（citronellal） 3.0 6.0 
異洋薄荷醇（isopulegol） 0.5 1.7 龍腦（borneol） 4.0 7.0 
ß-覽香烯（ß-elemene） 0.7 2.5 － － － 
乙酸香茅酯（citronellyl acetate） 2.0 4.0 － － － 
牻牛兒醇-D（germacrene-D） 1.5 3.0 － － － 
香葉醛（geranial） 0.3 11.0 － － － 
δ-杜松烯（δ-cadinene）+ 
乙酸香葉酯（geranyl acetate） 3.9 8.0 

－ － － 
－ － － 

香茅醇（citronellol） 8.5 13.0 香茅醇（citronellol） 3.0 8.5 
香葉醇（geraniol） 20.0 25.0 香葉醇（geraniol） 15.0 23.0 
欖香醇（elemol） 1.3 4.0 － － － 

丁香酚（eugenol） 0.5 1.0 
異丁香酚甲醚 
（methyl isoeugenol） 7.0 11.0 

註：(a)成分係依其在極性層析管柱上之溶析順序列出 

 

 
ISQ 中，電荷之庫侖定律如下：  

2
21

04
1

r
qq

πε
F   

式中，  F  ：力  

 q1及 q2  ：2 個電荷  

 r  ：距離  

 ε0  ：通用常數，亦即電常數 

 
 
場量位準單位Np（奈培）與B（貝爾）間之關係： 
 
LF = ln(F/F0) = ln(F/F0) Np = 2 lg(F/F0) B  
 
當F/F0 = e時，奈培是場量F的位準，F0是同類之參考量。 
1 Np = ln(F/F0) = ln e = 1  
 
當F/F0 = 101/2時，貝爾是場量F的位準，F0是同類之參考量。 
1 B = ln 101/2 Np = (1/2) ln 10 Np = 2 lg 101/2 B 
 

 

 

 

 

表說呈現方式及位置。 

表註釋呈現方式及位置。 

1.上、下標呈現方式及位置。 
2.量、單位及方程式符號呈現方式，
可參考 CNS 80000系列標準。 

希臘字母呈現方式，可參考 CNS 80000-1
標準。 

對數呈現方式，可參考 CNS 80000-1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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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5日光燈管層板燈具      (b)T5 LED燈管層板燈具      (c)層板燈具的串接 

 

 

 

 

 

 

 (d)置於裝潢層板間               (e)安裝於裝飾櫃內               (f)直接擺木櫃上(黏貼固定) 

圖 3  層板燈具外觀、燈管光源種類 、串接及安裝場所應用[1]~[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與科工館自民國 90年開始與科工館已跨單位合作 18
個年頭，共同對我國百年來度量衡文物進行系統性的蒐藏，總計已超過 300件文物…… 

 

 

五、參考文獻 

1. 陳，107，光的量測及光度量單位，標準與檢驗雙月刊，206，52-58。 
2. 石，106，漫談國內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驗現況，標準與檢驗雙月刊，204，25-

35。 
3. 賴、錢，106，以氣相層析法檢測香茅油中香茅醛含量之探討，標準與檢驗雙月刊，

204，25-35。 
4. 林、黃，107，層板燈具安規檢測重點實務，標準與檢驗雙月刊，206，39-51。 
5. 吳、盛，106，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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